关于做好近期学生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学工办：
为营造和谐的育人环境，严防各类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确保学生人身财产安全，切实做好近期学生安全稳定工作，按照《中共青岛市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关于切实做好近期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青高工委[2015]48号）要求和学校安全稳定工作部署，现就做好近期学生安全稳定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时刻警醒

各学院学工办要进一步提高对当前学生安全稳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工作理念，对学生安全稳定工作时刻保持清醒认识，切实把学生安全稳定工作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各学院要认真分析研判本学院学生安全稳定工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细化各项安全措施，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明确分工，严格责任追究，做到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密切协作、形成合力，事事有人抓、层层有人管、不留死角、不埋隐患、不留漏洞。
二、加强教育，强化管理
近期，各学院要普遍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进一步提高全体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安全教育要增强实践性和实效性，重点强化预防溺水和交通安全教育，认真开展防火、防盗、防溺水、防诈骗、交通安全等易发事故防范常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及校规、校纪教育，树立安全意识，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安全防范知识与技能。
各学院要着力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健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做好学生集体活动外出、学生请假等的审批管理工作，做好各学生活动、学生宿舍等场所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三、加强值守，畅通信息

各学院要加强应急值守，在周末、节假日要安全专人值班，要准备足够的应急力量，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妥善处置，确保通讯畅通、指挥有力、运转有序。建立有效的学生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密切关注各类涉及学生安全稳定的事件苗头，密切关注学生舆情信息。对于各类影响稳定的苗头性信息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严格安全稳定事件信息报送制度，做好重要情况和重大信息的报送工作。
四、做好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
根据校历安排，我校中秋节和国庆节假期时间分别为9月26-27日和10月1-7日，各学院要扎实做好学生层面的教育管理，确保学生度过安全愉快的假期。
1、加强交通安全教育
假期学生乘车增多，要教育引导学生严格遵守学校离返校乘车的有关规定，乘坐有营运资质、公信度高的车辆，不组织非法包车；要教育学生加强乘车人身财产和安全教育，教育学生乘车期间与家人、同学、老师随时保持联系，一旦发生突发事故，要及时通知家长和学校，积极争取帮助。
2、加强外出安全教育

各学院要严格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的审批，经批准的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带队教师必须履行好职责，制定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外出活动安全；严禁学生私自外出打工，防止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严禁学生在校园内开展旅游组织业务（包括为旅游经营单位代理），也不要轻信和参加此类旅游活动；教育学生不要到江河湖海等水域游泳，防止溺水事故发生；教育学生外出旅游时，不要到非旅游区进行探险式旅游，在旅游区也不要选择非正式线路游览，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3、做好假期留校学生的教育管理

各学院要指定专人负责留校学生的管理工作，要深入学生，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掌握其思想动态和生活需求，倡导节俭过节，教育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假期的学习和生活。要以宿舍安全教育管理为重点，教育学生假期期间妥善安置好个人财物，防止失窃现象发生；要教育学生自觉遵守学生宿舍管理规定，注意用电安全和防火安全。各学院要加强对宿舍区防火、防盗、防水电渗漏等的安全排查，发现安全隐患须及时报告解决；要加强公共安全教育，严禁学生在校园内燃放烟花和孔明灯，加强学生禁烟工作管理，杜绝各种火灾隐患；加强卫生安全教育，教育学生注重饮食饮水安全，提醒学生不要到流动商贩处购买无质量保证的食品，不在无经营资质的饮用水源处饮水，注意宿舍卫生安全，做到勤打扫、勤通风、勤消毒，注意校园卫生，保持校园洁净。
4、严格请销假制度
假期前后及期间，各学院要严格请销假制度，学生离开学校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学生返校后，及时给予销假。

5、做好假期值班
各学院要做好假期期间的值班安排，值班人员负责学生安全方面的监督检查。假期期间，全体学生工作干部要求手机24小时畅通，有情况要及时上报。

6、做好学生返校统计

10月8日，各学院要对本学院学生返校情况进行认真统计，务必保证联系到每一名未返校学生，确保学生的安全。返校情况统计表请于8日上午9点前报送学生处教育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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